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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83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共同管业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西证券 

 

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

 

 

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成都共同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共同投资”）、杨蓉、陈工力、陈克以及党春盛于 2024 年 3

月 2 日续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各方继续约定在所

有涉及公司事宜进行重大事务决策时，继续采取“一致行动”。在此之前，前述

各方分别于 2015年 3月 3日、2018年 3月 2 日、2021年 3月 2日签署《一致行

动协议书》，有效期均为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36个月。本次续签的《一致行动

协议书》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协议签署各方的基本情况 

为了维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、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和公司重大事项决策一 

致性之目的，原协议各方于 2024 年 3 月 2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，各方同

意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、承担股东义务，共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，

协议有效期限为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。 

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，协议各方在公司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/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1 共同投资 31,800,800 20.1398% 

2 杨  蓉 12,800,000 8.1064% 

3 陈  克 5,620,000 3.5592% 

4 陈工力 4,600,000 2.9132% 

5 党春盛 1,842,000 1.1666% 

合计 56,662,800 35.8852%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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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 

1、本协议书所指的各缔约方的一致行动，系指各缔约方在公司股东大会会

议中，对每一议案以其拥有的或实际控制的全部表决权统一投出赞成票、反对票

或弃权票。 

 2、自本协议书生效后，各方应当在公司每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召开协商

会议，就一致行动进行协商；如无法达成一致，各方应当以协商会议约定的表决

机制确定一致意见并在股东大会会议中执行一致行动。 

 3、在一致行动期限内，如各方中一方或者多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，则其不

再履行在公司股东大会中的一致行动义务，其他各方亦应按照本协议书约定的内

容和程序履行一致行动义务。 

 4、在一致行动期限内，如各方中一方或多方对届时应表决的议案或事项依

法回避表决，其他各方亦应按照本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和程序履行一致行动义务。 

 5、本协议书的有效期自协议书签署之日起三年内有效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签署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，

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共同投资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陈模、杨蓉、陈工力。本协议

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、资产完整等产生不良影响，有利

于进一步稳定和巩固公司现有的控制结构，能够提高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效率，促

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、《关于对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作决策之一致行动协议书》 

 

 

 

 

 

 

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4年 3 月 4日 


